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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房建會文件第 03/16 號 

 

九龍城區議會(房屋及基礎建設委員會)諮詢文件 

 

擬議在毗鄰啟德跑道區酒店用地的海濱長廊發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區議會成員簡介上述海濱長廊的發展計劃，以及

即將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遞交的規劃申請向委員徵詢意

見。 

 

背景 

2.   位於啟德跑道休閒區的六幅商業用地 (包括 4A2、4C1 至 4C5) 

被指定劃作酒店用途，落成後會在跑道區形成「酒店帶」，以配合鄰

近的郵輪碼頭及旅遊中樞的發展。這些酒店用地將會於未來數年陸續

推出市場。作為啟德城市設計的一部分，其中五幅酒店用地(4C5 除

外)面向並靠近維港一帶的土地已劃作「休憩用地」，以用作發展海

濱長廊。根據《啟德分區計劃大綱圖》(「大綱圖」)，該海濱休憩用

地位於郵輪碼頭西北面、都會公園東南面，總長度約為 850 米，闊

35 至 50 米，總面積則約為 3.1 公頃。有關的酒店用地及海濱長廊的

位置列於附件一。 

 

3.   同時，位於「酒店帶」東北方向的政府土地正被闢建為雙程雙

線的 D3路，作為通往跑道南區的主要連接公路。D3路會按照大綱圖

的規劃意向，與置於其上的高架園景平台一併建造。整項工程預計於

2019 年完成。據土木工程拓展署的資料，D3 路項目竣工前，「酒店

帶」前的海濱地段將會用作臨時施工通道。換言之，該海濱地段最早

可望於 2019 年獲釋出作發展之用。 

 

「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發展模式 

4.   為確保公眾能夠盡早享用海濱，政府會按照「私人發展公眾休

憩空間」的既定政策，透過賣地條款要求未來投得酒店用地的營運者

與毗鄰的公眾休憩空間(包括海濱長廊)一併發展及管理。發展局於二

零一一年一月發佈《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設計及管理指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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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1，目的在於制訂一套清晰及可行的指引，以助優化設計及管理

「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酒店用地將透過公開招標程序出售，而

成功投標者需要根據賣地條款，負責設計、建造、管理及維修與其相

連的公眾休憩空間(包括海濱長廊)，並二十四小時開放供市民享用。

整幅公眾休憩空間的土地將一直由政府擁有，不會批租予酒店營運者，

而政府亦有權隨時收回該地段的管理權。附件二顯示了五幅酒店用地

及各自會管理的公眾休憩空間的範圍。 

 

5.   透過上述的發展模式，我們希望營造更富活力的海濱，達致雙

贏。一方面，海濱公眾休憩空間能與毗鄰的酒店用地一併落成，讓公

眾能盡早享用。同時，酒店管理者亦有誘因為海濱公眾休憩空間做好

設計及管理，並充分利用公眾休憩空間作活動用途，配合酒店發展，

令海濱更添活力。根據《指引》，一般而言，撥作商業用途的面積不

得超過私人發展公眾休憩空間的百分之十。 

 

6. 為確保更活潑的海濱，有關地契條款中會規定酒店營運者於其海

濱公眾休憩空間提供小規模的食肆、小商亭及其他活動，包括露天茶

座、藝術工作坊及零售攤位等，為使用休憩空間的公眾提供服務。我

們認為擬議發展可與鄰近一帶的氛圍相和應，有利啟德跑道區的蓬勃

發展。 

 

擬議食肆、小商亭及多元活動用途 

7.   根據《大綱圖》，休憩用地中的「食肆」和「商店及服務行

業」屬「第二欄」用途， 必須取得城規會的許可方可進行。為確保

未來的酒店管理者於發展其海旁土地時加入這兩種用途，我們計劃按

照《城市規劃條例》第 1 6 條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並於進行賣

地前完成相關程序，以實現活力海濱的共同願景。 

 

8.   倘若申請獲得城規會通過，核准的發展計劃會被納入地契，由

未來成功投得酒店用地的發展商推展和落實。酒店營運者可按照核准

的發展計劃設計其海濱，或向城規會另作規劃許可申請。在取得相關

部門批准的情況後，酒店管理者可根據其發展意願選擇餐飲服務、零

售和各類公眾活動的方式和風格。舉例來說，美食嘉年華、專題美食

區、手作藝術品市集等特色活動都可為啟德跑道區營造更富活力的海

濱。 

 

                                                 
1有關指引載於 https://www.dev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582/Guidelines_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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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設計方案 

9.   為使整段海濱公眾休憩空間能夠暢達連貫，有關地契條款會列

明基本設計要求，當中包括將靠近海旁約八米的範圍設計作為全天候

木板步行道，步行道旁約四米的地方則需預留用作未來啟德單車網絡

的一部分。酒店營運者須把其公眾休憩空間的設計交予政府審視，獲

批核後才可落實推展。 

   

10.   跑道區的每幅酒店用地佔地約 1.1 公頃，而毗鄰的每個海濱分

段長度則約為 145 至 240 米，闊 35 至 50 米，總面積由大概 5,000 至

9,000 平方米不等 (可參照附件二)。換言之，參照《指引》，大約

500 至接近 900 平方米的面積可用作上述建議的食肆、小型零售和多

元化活動之用，而其餘九成 (即約 4,400 至 8,000 平方米) 的海濱長

廊則須保留為開放空間。 

 

11.   根據《指引》，整幅約 3.1 公頃的公眾休憩空間都需要二

十四小時開放。酒店營運者在提供餐飲服務、零售和舉辦各類公眾活

動時，的確需要一些後勤支援及附屬設施，包括準備食物的地方及公

眾洗手間。在現計劃下，有關的設施只佔整幅公眾休憩空間的 2%。

換句話說，在任何時候，所有公眾都可自行進出並享用 98%的公眾休

憩空間。詳細的概念設計圖及合成相片分別載於附件三和附件四，供

委員參考。 

 

下一步工作 

12.    我們歡迎委員就擬議的概念設計提出意見。我們會吸納意見，

以締造更優質的啟德海濱，與民共享。 

 

 

發展局海港組 

二零一六年三月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 

酒店用地及毗鄰公眾休憩空間位置圖 

酒店用地及其管理的公眾休憩空間範圍 

概念設計圖 

合成相片及透視圖 

 



公眾休憩空間 

附件一 
酒店用地及毗鄰公眾休憩空間位置圖

4A2
4C1

4C2
4C3

4C4



毗鄰4A2用地的 
公眾休憩空間 

4C1 4A2 4C2 4C3 4C4 4C5 

被撥予管理的公眾休憩空間範圍 

附件二 
酒店用地及其管理的公眾休憩空間範圍 
 

毗鄰4C1用地的 
公眾休憩空間 

 

毗鄰4C2用地的 
公眾休憩空間 

毗鄰4C3用地的 
公眾休憩空間 

毗鄰4C4用地的 
公眾休憩空間 



附件三 

概念設計圖 

 

 

 

 

 

 

 

 

 

 

 

 

 

 

 

 

 



 

 

擬作食肆用途 – 

  

 

 

 

 

 

 

 

 

擬作小商亭用途 – 



附件四 

合成相片及透視圖 

 




